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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簡化項目 法規 免附情形說明 

1. 公司登記、商

業登記、工廠

登記證明影本 

1. 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

理辦法（以下稱本辦法）

第16條第1項第2款。 

2. 外國人受聘僱從事就業服

務法第四十六條第一項第

八款至第十一款規定之轉

換雇主或工作程序準則

（以下稱本準則）第13條

第1項第2款。 

3. 本準則第22條附表2第3點

第2款及第5點第3款第1

目。 

4. 本準則第29條第1項第2

款。 

5. 專案核定民間機構投資重

大經建工程及政府機關或

公營事業機構發包興建之

重要建設工程聘僱外籍營

造工作業規範（以下稱本

作業規範）第6點第2款。

於填寫或登錄營

利事業統一編號

及工廠登記證編

號後，得予免

附。 

2. 求才證明書 1. 本辦法第16條第1項第3

款。 

2. 本準則第22條附表2第5點

第3款第3目。 

3. 本作業規範第6點第3款。

於填寫或登錄求

才證明書編號

後，得予免附。

3. 雇主於國內招

募時，其聘僱

國內勞工之名

冊 

1. 本辦法第16條第1項第4

款。 

2. 本作業規範第6點第4款。

於填寫或登錄求

才證明書編號

後，得予免附。

4.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開

具之證明文件 

1. 本辦法第16條第1項第5

款。 

2. 本準則第22條附表2第2點

於填寫或登錄聘

僱辦法證明書序

號後，得予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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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款、第3點第4款、第4

點第4款及第5點第3款第4

目。 

3. 本作業規範第6點第6款。

附。 

5. 審查費收據正

本 

1. 本辦法第16條第1項第6

款。 

2. 本辦法第28條第2款。 

3. 本準則第13條附表1第1點

第1款、第2點第1款、第3

點第1款、第4點第1款、

第5點第1款及第6點第1

款。 

4. 本準則第22條附表2第1點

第2款、第2點第3款、第3

點第3款、第4點第3款及

第5點第1款。 

5. 本準則第29條第1項第5

款。 

6. 雇主申請招募第2類外國

人文件效期、申請程序及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

之文件（以下稱文件效

期）第7點第2款。 

7. 本作業規範第6點第7款、

第8點第3款。 

於填寫或登錄繳

費收據資料後，

得予免附。 

6. 外國人出國證

明文件 

1. 本辦法第17條第1項第2款

及第4項第2款。 

2. 本辦法第46條第3項。 

3. 文件效期第3點第2款第2

目之1及第2目之2。 

於填寫或登錄外

國人出國日期

後，得予免附。

7. 直轄市、縣

（市）政府驗

證雇主與外國

人終止聘僱關

1. 本辦法第17條第1項第3

款。 

2. 文件效期第3點第2款第2

目之1、第2目之2及第4點

於填寫或登錄聘

僱關係終止驗證

序號後，得予免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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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證明書 第2款第2目。 

8. 外國人由新雇

主接續聘僱許

可函影本 

本辦法第17條第4項第2款。 於填寫或登錄接

續聘僱許可函文

號後，得予免

附。 

9. 當地主管機關

核發受理通報

之證明文件 

1. 本辦法第28條第3款。 

2. 本準則第13條第1項第3

款。 

3. 本準則第22條第1項第3

款。 

4. 本準則第29條第1項第3

款。 

於填寫或登錄外

國人入國通報證

明書序號後，得

予免附。 

10. 收容人中度以

上身心障礙證

明文件影本 

1. 本準則第13條附表1第5點

第4款第2目。 

2. 文件效期第4點第1款第6

目之2。 

於檢送收容人名

冊後，得予免

附。 

11. 外國人連續曠

職3日失去聯

繫廢止聘僱許

可函影本 

文件效期第3點第2款第2目

之1。 

於填寫或登錄廢

止聘僱許可函文

號後，得予免

附。 

12. 雇主經中央主

管機關核發之

聘僱許可函影

本 

文件效期第4點第1款第2目

之2。 

於填寫或登錄聘

僱許可函文號

後，得予免附。

13. 外國人轉換雇

主或工作許可

函影本 

文件效期第5點第2款。 於填寫或登錄外

國人轉換雇主或

工作許可函文號

後，得予免附。

14. 招募許可函正

本。但招募許

可函未具引進

效力者，應一

併檢附入國引

進許可函及名

文件效期第7點第1款。 於填寫或登錄招

募許可函、入國

引進許可函文號

後，得予免附。



4 
 

冊正本 

15. 本部核發之招

募許可函 

本作業規範第8點第2款。 於填寫或登錄招

募許可函文號

後，得予免附。

16. 本部核發原專

案核定工程之

招募許可及聘

僱許可函影本 

本作業規範第10點第2款。 於填寫或登錄原

工程招募許可函

文號及聘僱許可

函文號後，得予

免附。 

17. 聘僱外國人名

冊正本 

本作業規範第10點第5款。 於填寫或登錄移

轉外國人名冊

後，得予免附。

18. 雇 主 （ 申 請

人）及被看護

者或受照顧人

之戶口名簿影

本、雇主（申

請人）及被看

護者或受照顧

人之親等關係

證明文件 

1.本準則第13條附表1第2點

第4款第1目。 

2.本準則第13條附表1第6點

第4款第1目。 

3.本準則第22條第2項第1款

第2目。 

4.文件效期第4點第1款第2

目之1。 

5.文件效期第4點第1款第7

目之1。 

於填寫身分證字

號及親屬關係

後，得予免附。

19. 代雇主參加講

習人員及被看

護者或被照顧

者間親屬關係

之證明文件 

1.本準則第13條附表1第2點

第6款。 

2.本準則第13條附表1第6點

第6款。 

3.本準則第22條附表2第1點

第8款。 

4.本準則第22條附表2第5點

第5款。 

5.文件效期第6點第3款。 

於填寫身分證字

號及親屬關係

後，得予免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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